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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全国环保系统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环发〔2007〕68

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厅），计划单列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总局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

位，各派出机构：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

的决定》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行政

务公开的意见》，加强全国环保系统政务公开工作，加快推

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推行

政务公开的重要意义 （一）推行政务公开是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法治政

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的有效途径；是惩治和

预防腐败，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

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 （二）推行政务公开是环保事业

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利于促进环保部门认真履行职责，严格

依法行政，增强环保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有利于保障人民

群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把改善环境的迫切愿

望转化为参与环境管理的自觉行动；有利于促进企业遵纪守

法，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推动环境保护。 （三）在总

局和地方各级政府领导下，全国环保系统通过政务公开试点

，总结经验、提高认识、建立制度、完善措施，不断深化政

务公开工作。但是，当前各地政务公开工作发展不平衡，公



开的内容、形式、程序等尚不够规范，影响了政务公开的工

作成效。因此，各级环保部门必须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改

革创新，夯实基础，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开展。 二、明确

政务公开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和基本原则 （四）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

学发展观，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

公开的意见》，按照职责清晰、内容明确、重点突出、形式

多样、程序规范、监督有效的总体要求，改进环境管理与服

务方式，加快全国环保系统政务公开体系建设，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根本利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